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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决定书
（湘益安）应急罚〔2025〕20 号

被处罚单位：安化县泓熹钢构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923MA4 Q8YM98D)

	地址：湖南益阳市安化县东坪镇大埠溪村第四村民组164号                   
邮政编码：41350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蒋洁玉	 职务：                              联系电话：13973766777                           
违法事实及证据：2025 年 5 月 24  日 11 时许，在安化县龙塘镇湖田岭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钢架棚施工作业现场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导致 1 人受伤经救治 7  日无效后死亡。

			事故发生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相关规定，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安化龙塘安化县泓熹钢构有限责任公司“5·24”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对该起

	事故进行了调查，形成了《安化龙塘安化县泓熹钢构有限责任公司“5·24” 一般高


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根据《安化县人民政府关于安化龙塘安化县泓熹钢构有限责任公司“5·24”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安政函〔2025〕131
号）， 同意调查报告对事故责任的认定、对事故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的处理意见 , 安化县泓熹钢构有限责任公司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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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批复要求，安化县应急管理局进行立案调查，现查明：
	安化县泓熹钢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工程项目承包单位，高处作业（4.5-7 米

	以上）人员贺立华未取得高处作业的特种作业证从事高处作业；施工作业现场未安排安全管理人员，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作业过程中存在的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证据一：安化县泓熹钢构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蒋洁玉、龙建云、谌开新、谌润洲、谌智华、黄义文、刘珊身份证复印件，员工花名册，	 劳动合同，授权委托书，证明：安化县泓熹钢构有限责任公司主体合法，蒋洁玉（法定代表人）、龙建云（实际负责人）、谌开新（泓熹公司员工）、谌润洲（泓熹公司员工）、谌智华（泓熹公司员工）、黄义文、刘珊的主体身份；

	证据二：《安化县人民政府关于安化龙塘安化县泓熹钢构有限责任公司“5·

	24”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安政函〔2025〕131 号）、《安化龙塘安化县泓熹钢构有限责任公司“5·24”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事故发生

	时的监控视频，证明：2025 年 5 月 24  日 11 时许，在安化县龙塘镇湖田岭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钢架棚施工作业现场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导致 1 人受伤经救治 7  日无效后死亡，龙建云，安化县泓熹钢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负责人 , 为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高处作业时没有安排安全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管理，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施工作业过程中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履行本单位主要负责人职责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证据三：勘验笔录、死亡证明、安化县人民医院疾病证明诊断书、证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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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报警案件登记表，事发时贺立华从棚顶摔落至地面的现场照片。证明：202
	5 年 5 月 24  日 11 时许，在安化县龙塘镇湖田岭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钢架棚施工作业现场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导致 1 人受伤经救治 7  日无效后死亡的情况属实；

			证据四：实际负责人龙建云询问笔录、授权委托书，证明：龙建云，安化县泓熹钢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负责人，为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高处作业时没有安排安全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管理，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施工作业过程中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情况属实；

			证据五：钢构承包合同、钢结构安全协议、安化县湖田岭茶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安全记录、安化县湖田岭茶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明确了安化县泓熹钢构有限责任公司和安化县湖田岭茶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双方的安全责任；

			证据六：安化县泓熹钢构有限责任公司员工谌开新、谌润洲、谌智华询问视频和询问笔录，安化县湖田岭茶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黄义文、员工刘珊询问视频和询问笔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官网上查询贺立华的特种作业证书结果截图、安化县湖田岭茶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花名册。证明：龙建云，安化县泓熹钢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负责人，为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 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高处作业时没有安排安全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管理，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施工作业过程中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情况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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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证据均向安化县泓熹钢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负责人龙建云和安化县泓熹钢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蒋洁玉出示，证据本身、采集方式、采集程序均合法，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符合《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行政机关取证的有关规定。
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给予安化县泓熹钢构有限责任公司处人民币叁拾壹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的，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湖南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坪支行，账号 87051250001812635012 。到期不缴纳罚款的  , 本机关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 60  日内向安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 或者在6 个月内依法向桃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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